
瓦塘镇人民政府文件

瓦政发〔2022〕72 号

瓦塘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2022 年全镇农村低保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现将《2022 年全镇农村低保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落实，遵照执行。

2022 年 9 月 8 日

兴县瓦塘镇人民政府



2022 年瓦塘镇低保专项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

为着力解决我镇低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切

身利益，根据《吕梁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救助对象认定工作的通

知》（吕民发［2022］28 号）、《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

年兴县城乡低保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共兴县纪委

办公室关于印发＜兴县纪委监委关于开展困难群众救助领域违纪违

法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兴纪办发［2022］12 号）精

神，结合 2021 年山西省审计厅对我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反

馈结果，决定在全镇范围内深入开展城乡低保专项整治工作，制定如

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指示精神，践行“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

理念，针对我镇城乡低保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坚决

规范城乡低保工作，切实解决我镇城乡低保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整治目标

全面落实《山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

办法＞的通知》（晋民发［2021］57 号），通过整治，对收入发生变

化的城乡低保对象动态调整低保标准，及时清退不再符合条件的城乡

低保对象，排查整改审计中反馈的类似问题，进一步规范我镇城乡低



保工作。

三、整治时间

2022 年 9 月 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0 日

四、整治内容

（一）开展收入财产复核

对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低保条件的要及时停保，重点

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所有的低保对象都要提请兴县城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

心开展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将核对结果作为是否符合低保条件的

重要参考凭证并永久保存；

2．根据《山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

办法＞的通知》第十条第四款规定：“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的民

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相互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对不在本县居

住1年以上的低保家庭，乡镇人民政府要给其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或者低保对象工作单位发函，请求配合开展家庭经济状况

调查，将收入证明回执作为是否继续享受低保及补差救助金额的重要

依据，同样，如收到在我县居住的非本县户籍人员所在乡镇请求配合

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函，相关乡镇也要积极配合，尽快开展调查

并及时回函；

（二）健全救助工作机制

完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明确社会救助申请的受理、家庭经济状



况入户调查的具体责任人、时限等（家庭经济财产状况调查至少需要

两名以上乡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进行）；解决进村入户的实际困难，

以确保困难群众救助工作高效精准；严禁以任何理由将任何特定群体

纳入低保范围；落实对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成员近亲属

享受低保的备案登记制度。

五、整治步骤及方式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2 年 9 月 8 日-9 月 18 日）

利用辖区内公示栏、网络、宣传折页等多种形式及各种平台公开

低保政策及申请条件，在辖区内社会救助公示栏公开低保对象姓名、

享受人数、保障金额，设立举报箱，在公示栏、网络等公布监督举报

电话。

（二）全面整治阶段（2022 年 9 月 19 日-11 月 1 日）

按照文件要求，对已纳入低保范围的低保对象进行全面复核。工

作人员需逐人逐户开展摸底调查，重新核对认定，入户率要达到

100％。入户调查人员要填写入户调查表并签字确认，对调查情况的

真实性负责。对不在本县居住 1 年以上的低保家庭，务必要给居住地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低保对象工作单位发函，请求配合

调查。

（三）总结验收阶段（11 月 2 日至 11 月 20 日）

将整治情况报告、低保复核材料、近亲属备案等相关材料于 11

月 20 日前上报镇民政办公室，同时根据复核结果，及时在系统完成



调整保障金额及停保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本次低保专项整治工作，是我镇进一步规范低保工作的需要，更

是维护困难群体合法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各村委一定要

提高政治站位，周密部署，认真落实，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坚决杜绝搞形式、走过场。

（二）强化组织领导

为确保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成效，镇政府成立低保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组，由党委书记为第一组长、镇长为组长、各片片长（指导员）为

副组长、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工作领导组，负责对低保专项整治工

作的领导。下设低保专项整治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为裴海哲。各村委

要积极配合，对全镇低保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数据比对工作提供支持

帮助。

（三）明确责任分工

各村委为本次城乡低保专项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严格按规定

对现有的城乡低保对象进行复核，及时清退不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

象，进一步规范低保受理审核工作机制，明确低保申请受理、申请人

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具体工作人员，坚决杜绝乡镇工作人员不入户调

查，由村干部进行收入测算并决定低保对象的情形，坚决杜绝“人情

保”“关系保”。



（四）突出工作重点

本次低保专项整治，重点解决 2021 年山西省审计厅对我县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中指出我县社会救助制度措施的落实出现偏

差、动态管理不及时、不符合条件人员享受救助等情形，各村委要端

正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敢于啃硬骨头，不怕捅“马蜂窝”，强

化正风肃纪，确保我镇城市低保及各项救助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阳光操作。

（五）强化经费保障

本次低保整治工作要求 100％进村入户实地调查，而低保对象大

多居住偏僻，镇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落实低保工作经费。

（六）加强督导检查

镇政府成立低保专项整治工作督导组，由纪检书记为组长、分管

民政副职为副组长、民政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工作督导组。负责指导、

督查工作贯穿专项整治始终，对整治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及时搜集

研究解决，如不能解决则尽快向县民政局请示并及时将上级指导意见

传达给各村委，在对专项整治期间成效显著、群众满意度高的村委将

通报表扬，对于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村委，要通报批评并

上报镇纪委，确保整治工作扎实推进。

附件：1.2022 年瓦塘镇低保专项整治工作领导组名单

2.2022 年瓦塘镇低保专项整治工作督导组名单

3.2022 年瓦塘镇低保专项整治工作组名单



4.2022 年度农村低保复核资料模板

瓦塘镇低保专项复核整治工作领导组

第一组长：张敏（镇党委书记）

组 长：贺剑锋（镇长）

副 组 长：孙建和、孙文利、马志伟、孙美玲、

王平平、杨乃会、郭海平、裴海哲、

高永明、高春玲、裴文斌、白姗

成 员：各村包村镇干部、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办公室主任：裴海哲

办公室成员：郭永新、杜旭、胡昕



瓦塘镇低保专项复核整治工作督导组

组 长：张利兵 （纪检书记）

副组长：高春玲 （党委委员）

成 员：孙睿、裴海哲、郭永新、杜旭、胡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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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塘镇低保专项复核整治工作组
第一组 组 长：孙建和 （片长）

副 组 长：孙文利 （指导员）

成 员：所在片包村镇干部、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第二组 组 长：马志伟 （片长）

副 组 长：孙美玲 （指导员）

成 员：所在片包村镇干部、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第三组 组 长：王平平 （片长）

副 组 长：杨乃会 （指导员）

成 员：所在片包村镇干部、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第四组 组 长：郭海平 （片长）

副 组 长：裴海哲 （指导员）

成 员：所在片包村镇干部、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第五组 组 长：高永明 （片长）

副 组 长：高春玲 （指导员）

成 员：所在片包村镇干部、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第六组 组 长：裴文斌 （片长）

副 组 长：白 姗 （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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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所在片包村镇干部、工作队长、第一书记、

支部书记、 村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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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塘镇政府 2022 年 9 月 8 日印发

瓦塘镇 2022 年低保复核审批办理细则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农村低保作为保障困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的兜底政策（通俗

讲就是冻不死、饿不死）。济贫而不奖懒，是这项制度设计的本意。但

在现实总有少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政策生活，既不勤奋劳

作，也不愿学一门手艺技术，想方设法规避政策争当低保户。低保工作

稍有疏忽和不公就会严重损伤群众感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所以大家

务必要做到公平公正，确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消除村民对办

理低保后终身享受及高项补助的误解。

二、低保户的识别

1.参照各村评议初审低保公示人员内（1961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

60 周岁以上年人均收入不达 5508 元的贫困户。

2.办理了二代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未办

理一二级残疾证且有先天性残疾、痴呆）可单独纳入申请低保的范围，

并附带残疾证复印件及相关证明。

3.患有大病（26 种重特大疾病患者）且医疗费用支出在各项报销之

后，自费金额达 1.5 万元以上的群体可单独纳入申请低保的范围，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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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相关病历证明。

4.享受重点优抚补助的家庭困难户。

5.孤寡家庭成员内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特别困难户。

6.年度内发生重大意外事故造成的家庭特别困难户。

符合上述六类范围的家庭困难户予以登记、核查、评议、办理。

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享受低保待遇

1.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及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无正当理由拒

不配合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的，可终止审核确认程序；

2．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和家庭人口变动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请

材料或虚假证明的；

3．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有赡养、抚养、扶养能力，但不履行

义务的；

4．在法定劳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而不自食其

力造成生活困难的；

5．人为闲置承包土地的；

6．因违法赌博、吸毒、嫖娼等造成生活困难尚未改正的；

7.因房屋、土地征收领取的一次性补偿金和安置费，其按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和家庭人口计算可分摊的月数，计入家庭收入；在可分摊的月

数内，该户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8.因突发意外事件获得的所有补偿费，除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

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用具费等各类费用外，剩余部分按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家庭人口计算可分摊的月数，计入家庭收入；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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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的月数内，该户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9.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有享受财政供养的家庭成员的农户；

10.子女享受财政供养的原则上不予办理。

四、家庭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享受低保

1.家庭拥有的货币财产总额，人均超过 36 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之和的；

2.拥有机动车辆（不包括农用三轮车、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

车辆）的；

3.拥有两套（含两套）以上房屋的；

4.拥有商业门面、店铺的；

5.拥有注册的企业、公司的；

五、家庭消费支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

地低保标准，不能享受低保

1.3 年内修建自有住房、购买商品房（不含因灾重建、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拆迁房屋）或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的；

2.有购买股票或其它各项投资行为的承包者、股东；

3.子女自费择校或就读私立学校的；

4.雇佣他人从事经营活动的；

5.半年内购买非生活必需品费用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数乘以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5 倍以上（含 5 倍）的。

六、分类施保

1.暂未纳入特困人员供养的“三无”对象，重大疾病患者，患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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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且需要长期治疗的人，在原享受标准的基础上，按当地低保标准的

30％给予分类施保金；

2.60 周岁以上老年人，重度残疾人（一级、二级），重点优抚对象，

丧偶单亲家庭子女，正在就读公立学校高中以上（含高中）的学生，按

原享受标准的基础上，按当地低保标准的 20％给予分类施保金；

3.三级、四级残疾人，正在就读公立学校初中以下（含初中）的学

生，在原享受标准的基础上，按当地低保标准的 10％给予分类施保金。

七、低保户家庭经济状况核实

1.进村入户核实时间为:9 月 8 日----30 日，填写低保家庭经济核

实调查表及相关资料，要求低保户户主提供一寸红底免冠照

片三张、家庭各成员的身份证、户口复印件。

2.交表及审核时间为:10 月 1 日----31 日，并附带村委会议记录、

公示影像资料。


